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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市铜梁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

关于政协重庆市铜梁区委员会十一届一次会议第146号提案的复函

区政协经济委：

贵委提出的《关于强化全区物业专项维修资金管理使用的建议》（第146号）收悉，衷心感谢贵委对住房和城乡建设事业的关心支持！经研究办理，现函复如下：

一、关于加大物业专项维修资金归集力度的建议
贵委在提案中建议在楼盘预售、网签、产权登记等各环节严格把关，主动公开物业专项维修资金归集方式及标准，确保所有销售房屋按照规定足额交存物业专项维修资金；针对部分前期资金未缴或缴纳不足的情况，研究制定相关续筹归集办法，使资金归集有规有据。截止2022年6月，我区已交存物业专项维修资金本息总额约122783万元，累计建筑面积约1691万平方米，累计户数约19万户，目前全区低于首期缴存金额的30%的户数有866户，应续交金额约376万元。我委充分吸纳贵委建议，通过以下措施加大归集力度：
（一）科技支撑引领创新发展。建立“铜梁物业维修资金”微信公账号，实现了购房业主可以使用移动端自主交存和查询物业专项维修资金个人信息的便利功能，有效杜绝了开发商、物业服务企业代收挪用物业专项维修资金的情况。
（二）层层把关确保资金交存安全。按照《重庆市物业专项维修资金管理办法》（重庆市人民政府令347号）第九条“新建商品房在办理网上签约备案时，由建设单位代为足额交纳首期物业专项维修资金，存入物业专项维修资金专户。建设单位应当在办理竣工验收备案前，将未出售房屋的首期物业专项维修资金存入物业专项维修资金专户”的规定，我委通过加强新建商品房预售和竣工验收备案管理，坚决保证首期物业专项维修资金如数交存，切实保障房屋后期管理维护资金足额交存。
（三）依法追缴维护长效管理。近几年，随着房屋使用年限的不断增长，小区共有部位、共有设施设备已逐步超过质量保修期限，使用物业专项维修资金进行维修、更新、改造的项目逐渐增多，金额逐年增大，世纪阳光、龙沁园等小区866套房屋已出现低于首期交存金额30%的情形。按照《重庆市物业专项维修资金管理办法》的规定，我委通过入户送达告知书、张贴公告等多种方式告知业主及时续交物业专项维修资金，但续缴情况较差。
二、关于加大物业专项维修资金使用力度的建议

贵委在提案中建议加快推进住宅小区成立业委会，对条件成熟的将物业专项维修资金移交业委会自主管理，提高资金的使用收益；强化物业专项维修资金管理机构职能，足额配备管理人员，尽可能优化资金使用程序和环节。

我委充分吸纳贵委建议，一是加强业委会的建设，充分发挥业主自治作用。指导各镇街、社区居委会加强业主委员会建设，严把筹备和选举关口，实实在在选举出热心公益、责任心强、具备一定组织协调能力和法律意识的业主委员会委员；加强对业主委员会工作的培训和指导，充分发挥业主委员会的作用，依法开展业主自治管理，切实提升业主参与小区物业管理的积极性和实效性。二是细化优化物业专项维修资金使用规程。在严格遵循《重庆市物业管理条例》和《重庆市物业专项维修资金管理办法》相关规定的前提下，征求镇街、社区、物业服务企业等具体经办单位意见，进一步细化物业专项维修资金使用规程，规范紧急动用机制，制订书面要件模板，精简资料，筛除冗杂无用材料，使申请物业专项维修资金程序更加严谨，事实更加清楚，材料更加简要。在故障核实和材料公示期间，主动会同镇街采取随机抽查的方式实地核查，确保物业专项维修资金的使用公开透明，坚决杜绝弄虚作假的情况。
三、关于加大物业专项维修资金保值增值力度的建议

贵委在提案中建议采取招标形式选择2-3家专户管理银行，改变多行储存的状况，提高资金管理效益；加大物业专项维修资金保值增值力度，采取组合存款、降低1000万大额存款门槛、按照相关规定购置国债等方式提升保值增值空间。

针对贵委建议，我委按照区委区政府工作要求，并报区财政局审核同意后，明确由重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铜梁支行、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重庆铜梁支行、重庆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铜梁支行等八家单位作为铜梁区物业专项维修资金专户存储银行。按照《办法》第三十六条规定，物业专项维修资金当年交存或使用部分按照同期银行活期存款利率计息（现平均为0.35%）；其余部分按照一年期同期银行定期存款利率计息（现平均为1.5%）。我委在保证物业专项维修资金正常使用的前提下，通过与存款银行谈判确定按基准利率上浮45%转存三年定期存款，上浮后年利率约为3.4%，极大的提高了物业专项维修资金增值数额。
四、关于加大物业专项维修资金监管力度的建议

贵委在提案中建议透明资金管理使用情况，物业专项维修资金管理机构和业委会，要坚持将年度业主分户收益、使用情况、留存余额以及维修项目、所用资金、分摊数额等情况向业主公示，增加物业专项维修资金知晓度；强化部门协同监管责任，建立完善物业专项维修资金管理使用的规章制度，做到资金使用有章可循，有据可查；强化相关职能部门职能职责，加大协同监管力度。
我委充分吸纳贵委意见建议，按照《办法》规定组织属地镇街严格落实事前事后监督公示制度，将使用情况、账户余额、支取金额等信息向业主进行公示；畅通移动端查询渠道，业主可以通过登录公众号“铜梁物业维修资金”查询本户物业专项维修资金账户利息和使用相关情况。同时在资金使用方面，我委采取以下措施强化资金使用监管：

截止2022年6月，已使用物业专项维修资金709次，支取金额约3897万元，受益群众7万余户。其中，用于电梯维修的资金比例为28.95%，用于消防设施维修的资金比例为38.18%，用于屋面外墙维修的资金比例为7.29%，用于其他共有部位和共有设施设备的资金比例为25.58%。应急简易程序占比约80%（主要由电梯、消防、外墙脱落、排水设施塌陷等切实影响居民安全和正常生活的情形构成），一般签字程序占比约20%。
（一）严格按《办法》联合审批。我区物业专项维修资金的使用管理涉及街道办事处（镇人民政府）、消防、市场监管等多个部门共同监管，特别对电梯、消防设施是对共有部位、共有设施设备的故障确认及相关公示情况需要有关部门和镇街共同认定，其批准使用程序严格。
（二）引入第三方造价评审。对于10万元以上物业专项维修资金的使用，通过在重庆网上中介超市抽取具有专业资质的工程造价咨询公司做预结算审核或跟踪审计，让每一笔大额资金的使用明细务必公开、公正、符合实际。

（三）宣传告知应知尽知。由于应急简易程序属于事后公示，因信息不对称致业主不支持维修工作，引起不必要的信访集访。因此实际工作中，申请人组织抢修排危时同步进行宣传告知，采取张贴公告、微信群通告、入户告知等方式广而告之，尽量做到人人知晓，人人参与。特别是对维修金额较大的项目，入户告知征求书面意见是工作开展的前提。

    此复函已经区住房城乡建委周凡主任审签。再次感谢贵委对住房和城乡建设事业的关心支持！对此答复函贵委有什么意见，请填写回执寄给我们及区政协提案委，以便进一步改进工作。

联 系 人：邓  燕
联系电话：45693111
邮政编码：402560   

                      重庆市铜梁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
                         2022年7月1日

  抄送：区府办、区政协提案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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